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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证券简称：物产中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29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

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4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

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月 26日以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

事发出，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7人，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，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

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关于继续推进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

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启动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，分

别经2014年2月24日、2014年6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、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

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截至2015年6月15日。公司拟向浙江省物产

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物产集团”)等五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

发行109,589,037股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80,000万元（含

发行费用）（以下简称“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”）。募集资

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(详见

2014-16号公告《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

票预案》)。但因物产集团启动整体上市暨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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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，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等原

因，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中止。 

2015年4月29日，物产集团将持有公司46.13%的股份转让给

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综资公司”）的股权

过户已完成，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综资公司，根据浙江省人民

政府于2014年12月26日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物产集团深化改

革整体上市总体方案的批复》（浙政函[2014]131号），同意综

资公司将所持公司46.13%的股权适时无偿划转给浙江省交通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集团”），未来公司控股股东将变

更为交通集团。经物产集团、综资公司、交通集团协商一致，认

为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变化对公司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

等方面不产生实质性影响，继续推进和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，可

最大程度利用资本市场和行业契机，保持稳定和现有良好的发展

势头，实现多方共赢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推进公司2014

年度非公开股票发行事项，本次重启不构成对已公告的2014年度

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重大修订。 

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重新启动2014年非公开发

行股票事项，向中国证监会递交《关于恢复审核物产中拓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申请》并推进相关工作。本次发行

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，浙江省国资委仍然是公司的实际

控制人。 

该议案表决情况：4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表决通

过。关联董事袁仁军先生、张飚先生、姚俊先生回避了表决。 

二、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（具体内容

详见 2015年 4 月 30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

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5-30公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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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议案表决情况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表决通

过。 

三、关于解除托管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四川浙金

钢材有限公司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月 30日《证券时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

2015-31公告） 

该议案表决情况：4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表决通

过。关联董事袁仁军先生、张飚先生、姚俊先生回避了表决。 

以上议案中，公司独立董事议案一、三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




